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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陪诊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陪诊服务的基本要求、服务内容、服务流程与要求、服务评价与持续改进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提供陪诊服务的机构。

注：机构包括：各级各类医院、康复院、护理院、医养结合及养老院、家政公司和为老服务企事业单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17242-1998 投诉处理指南

GB/T 42195-2022 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陪诊服务 medical escort services

协助老年人在医疗机构中完成就诊的活动。

3.2

陪诊员 escort

从事陪诊服务的人员。

3.3

陪诊主管 supervisor of escort

陪诊服务机构中，具有陪诊管理职务的人员。完成急诊陪诊、门诊陪诊中服务前和服务后的内容和

要求，对陪诊员服务实施全程监管的专职管理者。

4 基本要求

4.1 服务提供机构

4.1.1 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合法有效经营资质，和业务范围包含“陪同就医”内容。

4.1.2 应具有与其业务范围相适应的工作场地，包括但不限于老年综合评估室、教育培训场地等。

4.1.3 应具备与其业务范围相适应的服务团队，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陪诊主管和专（兼）职陪诊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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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其购买服务综合险。

4.1.4 应建立适应工作需求的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人事制度、行政制度、保密制度、财务制度、

档案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风险防范与应急处理预案、陪诊服务质量管理制度与技术操作规程，岗

前培训与考核制度、继续教育制度等。

4.1.5 应按照物价管理部门管理规定确定服务项目的收费标准，并公示。

4.1.6 应建立陪诊服务档案，包括陪诊服务协议、评估表、陪诊方案、派工单、陪诊服务清单和陪诊

记录等。各项记录应及时、准确、完整。陪诊服务档案保存期不少于服务结束后 3 年。

4.1.7 应提供 24 小时陪诊服务，配备急诊陪诊必备的血压计、血氧仪、手电筒、牙垫等；和提供陪诊

服务的交通工具，交通工具可自有或与正规租车服务商合作。示例：交通工具如汽车、电动车等。

4.1.8 应配备老年护理用品与助行辅具。

4.2 陪诊员

4.2.1 基本条件

a) 年龄在 18～65 周岁之间，初中及以上学历。

b)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无不良征信记录和违法犯罪记录。

c) 持有效期内健康证，或提供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近 3 个月内的体检健康证明，无传染病和精

神病史。

d) 具备较强的服务意识，富有耐心、爱心和同理心。

4.2.2 岗位技能

a) 应接受过陪诊服务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相关专业知识包括但不限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基本医学知识、风险防范与应急救护技能等。参训者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

b) 具备真实、完整叙述和记录陪诊服务过程的能力。

c) 应定期接受安全知识、规避风险的培训和演练。

d) 熟悉服务区域内各级各类医疗机构门诊基本布局和基本就诊流程。

e) 掌握轮椅、平车和助行器的使用、清洁消毒方法。

f) 熟练驾驶至少 1 种交通工具。

4.2.3 行为规范

a) 仪容仪表端庄、大方、整洁。

b) 统一着装、佩戴工作证照。

c) 提倡使用普通话，语调语速适当，语言简洁准确。

d) 尊重老年人的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

e) 保护老年人的隐私和信息安全。

4.3 陪诊主管

4.3.1 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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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年龄在 18～65 周岁之间，大专及以上学历，具有医学相关专业教育背景。

b) 符合 4.2.1 b)～c)所列全部条件。

c) 具备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和服务意识，处事客观、果断，富有耐心、爱心和同理心。

4.3.2 岗位技能

a) 符合 4.2.2 所列全部条件。

b) 应熟练掌握老年综合评估技术，独立制定陪诊方案，完成陪诊档案的建立与管理。

c) 熟练驾驶至少 1-2 种交通工具。

d) 宜具备帮助服务对象客观分析和选择医疗机构的能力。

4.3.3 行为规范

符合4.2.3所列全部条件。

4.4 接线员

4.4.1 基本条件

a) 年龄在 18～60 周岁之间，初中及以上学历。

b)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无失信和犯罪记录。

c) 具备较强的服务意识，富有耐心、爱心和同理心。

4.4.2 岗位技能

a) 善于电话沟通，反应灵敏。

b) 熟悉本机构服务覆盖区域主要街道、小区、地标建筑、楼宇等分布。

c) 有责任心及团队合作精神，能承受工作压力，胜任夜班工作。

d) 具有准确、完整叙述、传达和记录的能力。

4.4.3 行为规范

a) 普通话标准，语调语速适当，语言简洁准确。

b) 统一着装、佩戴工号牌。

c) 保护老年人的隐私和信息安全。

5 服务内容

5.1 门诊陪诊服务

5.1.1 门诊陪诊服务内容包括陪诊前服务内容、陪诊中服务内容、陪诊后服务内容。

5.1.2 陪诊前服务内容包括受理门诊陪诊服务申请、评估服务对象生活活动能力（GB/T 42195-2022）

和陪诊服务风险（附录 C）应是附录 A 吧?、确定陪诊员数量和辅具需求、制定陪诊方案、签订陪诊协

议（附录 A 这是哪个附录？没有啊）、填写陪诊服务派工单（附录 D 应是附录 B吧?）和服务清单（附

录 B、E 应是附录 C、D 吧?）,建立陪诊服务档案。

5.1.3 陪诊中服务内容包括按照陪诊方案和服务清单提供服务、做好风险防范和应急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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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陪诊后服务内容包括陪诊信息资料的收集、整理、归档和回访服务对象。

5.2 急诊陪诊服务

5.2.1 急诊陪诊服务内容包括急诊陪诊前服务内容、陪诊中服务内容、陪诊后服务内容。

5.2.2 急诊陪诊前服务内容包括受理 24 小时电话与网络服务平台急诊陪诊服务申请、呼叫救护车、服

务对象所在现场的生命体征检测与判断、联系亲属以及 5.1.2 所列全部内容。

注：紧急情况下5.1.1.2所列全部内容可通过口头商定的方式实现。

5.2.3 急诊陪诊中和陪诊后服务内容参照 5.1.3 和 5.1.4 所列内容。

5.2.4 急诊陪诊服务中，陪诊主管与服务对象及其亲属之间的各种互动均应进行音/视频采集与保留。

6 服务流程和要求

6.1 门诊陪诊服务流程和要求

6.1.1 陪诊前服务流程和要求

6.1.1.1 陪诊主管受理门诊陪诊服务申请，了解服务对象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姓名、性别、年

龄、主诉、现病史、既往史、用药史和本次就诊的具体诉求等。

6.1.1.2 陪诊主管对服务对象的生活活动能力和陪诊服务风险进行评估，拟定风险防范计划,确定陪诊

员数量和辅具需求。

6.1.1.3 供需双方协商确认陪诊服务内容，包括就诊机构、就诊时间、预约挂号方式、陪诊员和服务

对象集散地点、往返交通方式、核验医保（就诊）证卡、就诊中拟咨询的相关医学问题等特殊需求，陪

诊主管制定陪诊方案。

6.1.1.4 供需双方协商确认陪诊服务项目与费用，签订陪诊服务协议。

6.1.1.5 陪诊主管 填写陪诊服务派工单,建立陪诊服务档案。并指派陪诊服务人员。

6.1.2 陪诊中服务流程与要求

6.1.2.1 陪诊员接单后，应在 30 分钟内与服务对象沟通。沟通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出示工作证照并自我

介绍、核对服务对象基本情况、服务协议再确认、介绍陪诊方案。提醒服务对象携带就诊相关资料，如

既往就诊病历或检查资料、身份证、就诊卡、医保卡、手机及就诊者个人随身物品等。

6.1.2.2 按照约定时间，采用约定交通方式到达集结地点，核验 6.1.2.1 中提及的就诊相关资料是否

齐全，一起安全抵达医疗机构相应诊区。

6.1.2.3 陪诊员依据陪诊方案，逐一进行陪诊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完成取号/门诊候诊签到、缴费、取

药、应诊和帮助服务对象完成辅助检查和治疗，如送检标本、取检查结果、办理留观手续等。需要住院

时，在征得服务对象及其亲属或紧急联系人同意后，协助完成住院相关手续的办理。

6.1.2.4 行进过程中陪诊员应协助服务对象使用助行辅具或搀扶服务对象；避免在空间狭小、空气流

通不佳的地方通过或停留；密切观察服务对象，若出现异常表现应立即呼叫医护人员并协助实施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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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5 候诊期间，陪诊员应适时与服务对象沟通，纾解焦虑情绪，完成陪同如厕、协助饮水进食、

更换纸尿裤（垫）等服务。

6.1.2.6 陪诊员应经服务对象及其亲属或紧急联系人同意陪同进入诊室应诊。在服务对象表达困难时，

应代替服务对象与医生进行交流沟通，交流内容应得到服务对象的认同。对应诊过程中的交流内容，特

别是医嘱及复诊时间，陪诊员应准确记录。

6.1.2.7 陪诊员应按照处方取药并核对药品种类、规格、用药途径、用药频次、注意事项，形成图片

和或文字提供给服务对象。

6.1.2.8 陪诊员应及时收集汇总服务对象的病历记录、处方底方、检查报告及结算票据等原始资料。

6.1.2.9 离开医疗机构诊区后，陪诊员应将服务对象送抵达约定解散地点并将陪诊记录和医保（就诊）

证卡及结算票据原件移交给服务对象及亲属或紧急联系人，双方逐项核对陪诊服务清单并签字确认。

6.1.2.10 陪诊服务结束后 12 小时内，陪诊员应将陪诊服务派工单和服务清单、陪诊记录和结算票据

资料的照片交给陪诊主管归档，同时对陪诊过程实况做口头汇报。

6.1.3 陪诊后服务流程与要求

6.1.3.1 陪诊主管应于陪诊服务结束后 48 小时内和第 7 日对服务对象进行两次回访。

6.1.3.2 陪诊服务结束后 24 小时内的回访内容应包括医嘱的再确认、费用的再核实、陪诊服务满意度

评价。

6.1.3.3 陪诊服务结束后第 7 日的回访内容为复诊提醒、诊疗后症状改善情况以及是否有再次陪诊需

求。

6.2 急诊陪诊服务流程和要求

6.2.1 陪诊主管接到 24 小时热线电话或网络服务平台急诊陪诊服务申请后，应在 15 分钟内到达服务

对象所在现场。了解服务对象突发状况，测量生命体征，拨打 120/999 急救电话，同时联系服务对象亲

属或紧急联系人。

6.2.2 等候救护车期间，陪诊主管应做好就诊物品准备，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对象的医保卡、身份证、

病历本、毛巾、水杯、手纸、纸尿裤（垫）及毛毯等。

6.2.3 陪诊主管与服务对象及亲属或紧急联系人确认陪诊服务申请、商定并支付或协定银行垫付服务

预付款、签署陪诊服务协议等。特殊情况下，也可通过视频达成口头协议，待服务对象情况稳定或者其

亲属或紧急联系人到达现场或医院后，再签署相关文书。

6.2.4 陪诊主管在呼叫 120/999 成功并受理后，应与医护人员保持通讯畅通，必要时，提供协助引路；

与服务对象同车到达医疗机构急诊部就诊。

6.2.5 在医疗机构，陪诊主管负责完成 6.1.2.3～6.1.2.9 中所涉及的服务内容。

6.2.6 陪诊服务结束后 24 小时内，陪诊员主管应将陪诊档案所需资料进行补充、签署、记录、收集、

整理归档。

6.2.7 根据实际情况，陪诊主管决定是否履行 6.1.3.1～6.1.3.3 中所涉及的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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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陪诊服务流程图

图 1 陪诊服务流程图

7 服务评价与持续改进

7.1 服务评价

7.1.1 服务评价包括自我评价、服务对象评价和第三方评价。

a) 自我评价应由陪诊机构根据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进行自我评价。

b) 服务对象对服务全过程的满意度评价。

c) 可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开展服务评价。

7.1.2 服务评价每半年应不少于 1 次.

7.1.3 服务完成率应为 100%，服务对象满意率≥90%。

7.2 持续改进

7.2.1 应定期召开会议，根据评价结果，对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案例进行分析整改。

7.2.2 服务过程中随时收集服务质量相关的建议意见，建立服务质量投诉及纠纷处理与反馈机制，按

照 GB/T17242 处理投诉事件。

7.2.3 每年进行一次岗位技能和职业安全教育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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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性）

陪诊服务风险评估表

A.1 陪诊服务风险评估表

陪诊服务风险评估见表A.1。

表A.1 陪诊服务风险评估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评估日期和时间： 评估员:

跌

倒

风

险

项 目 评分标准 分值

近 3 月有无跌倒 无：0 有：25
多于一个疾病诊断 无：0 有：15

步行需要帮助

否：0
轮椅、平车：0
拐杖、助步器、手杖：15

药物治疗多于 5 种 否：0 是： 20

步态/移动

步态无异常/可自行移动：0
卧床不能移动： 0
虚弱： 20

精神状态
自主行为能力： 0
无控制能力： 15

总得分：危险程度以MFS分值表示。

无危险0-24分；低度危险25-45分；高度危险>45分

走

失

风

险

近 3 月有无走失事件发生 无：0 有:25
适应环境变化能力 否：0 是：15
精神状态 良好 :0 差 : 15
失语 否：0 是：20

认 知

能力

是否诊断有老年痴呆 否：0 是：20

是否有短期记忆丧失
不能找到家 否：0 是：10
不认识家人 否：0 是：10

简易智能评估量表（MMSE） >30 分:0 <30 分: 15
总得分：危险程度以 MFS 分值表示。无危险 0-24 分；低度危险 25-45 分；高

度危险>45 分

疾

病

突

发

风

险

疾病稳定期 是:0 否;25
按时服用常规治疗药物 是:0 否;15
长期服药中断 是:20 否;0
情绪状态 良好 :0 差;10
疾病诱发因素 有:20 无;0
天气变化(高温或寒冷) 是:10 否;0
总得分：危险程度以 MFS 分值表示。

无危险0-24分；低度危险25-45分；高度危险>45分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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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规范性）

陪诊服务派工单

B.1 陪诊服务派工单

陪诊服务派工按照表B.1。

表B.1陪诊服务派工单
C

服

务

对

象

姓名 性别 年龄

申请时间 约定就诊时间 约定就诊机构

一般情况

主诉：

现病史：

既往史：

本次就诊的具体诉求：

拟就诊科室：

拟挂专家姓名和出诊时间：

服务风险综合评

估结果、结论

集结时间地点： 送达时间地点： 交通工具：

电动车 □

代步车 □

汽车 □

公交 □

地铁 □

使用辅具：

轮椅 □

助行器□

其它 □

申请人：

姓名：

电话：

紧急联系人：

姓名：

电话：

陪诊主管 陪诊员1：

陪诊员2：



T/ CGSS—XXXX

9

附录 C

（规范性）

陪诊服务清单

C.1 陪诊服务清单

陪诊服务内容按照表C.1。

表 C.1 陪诊服务清单

时段 陪诊服务内容
确认

√

陪

诊

服

务

前

1.就诊前一天确认相关信息。对服务对象生活活动能力和陪诊服务风险（附录 C）进行

评估；确定接送时间地点及交通工具；需要陪诊员数量、助行辅具等。

2.协商确认陪诊服务内容，包括就诊机构、预约挂号、就诊时间、集散地点、往返交通

方式、医保（就诊）证卡核验、就诊拟咨询的相关医学问题等特殊需求，制定陪诊方案。

3.完成与服务对象/亲属的陪诊服务协议的签署, 填写陪诊服务派工清单（附录 D）,建

立陪诊服务档案。

4.提醒携带就诊相关资料，包括以往病历或检查资料；身份证、就诊卡、医保卡、手机

及就诊者个人随身物品等。

5.预约挂号并通知服务对象。

陪

诊

服

务

中

1.按照约定，等候或去接服务对象，并再次提醒带齐就诊所需证件与相关资料。

2. 到约定医院取号/挂号、陪同在候诊区候诊。

3.候诊期间，与服务对象进行交流，纾解焦虑情绪；随时观察其有无异常症状和反应；

协助如厕、饮水和进餐等需求服务。

4.陪同进入诊室，协助其与医生沟通和记录相关注意事项。

5.完成划价、缴费、取药、陪同检查或门诊手术等服务。

6.如需住院，应征得服务对象及亲属同意后，协助办理相关手续。

陪

诊

服

务

后

1.完成陪诊后，将服务对象送抵约定地点。

2．向服务对象及亲属，如实转达医嘱与服药等注意事项，告知复诊时间；将服务对象的

病历、医保（就诊）证卡、处方和药品以及结算票据进行移交，并共同对服务清单逐项

确认签字。

3.服务结束后次日，整理陪诊资料并提交陪诊主管归档。

陪诊时间： 陪诊员： 服务对象： 服务对象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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